
公共管理学院 2026 年面向港澳台地区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实施方案

一、复试分数线

初试成绩总分不低于 75分。

二、复试前准备

复试采用现场复试方式进行。考生务必在来校报到前完成复试准

备工作。

1．复试名单、复试要求、注意事项等请查看学院主页相关通知

（https://www2.scut.edu.cn/spa/）。

2．进入复试名单的考生及时登录华南理工大学港澳台研究生招

生系统（https://yanzhao.scut.edu.cn/MasterGat/Signin.aspx）

上传复试资格审核材料（专家推荐信、外语成绩证明、学习科研成果

证明等，需合并为 1 个 PDF 文件），并下载复试通知书。

3. 携带本人初试准考证（登录教育部港澳台研究生招生系统下

载打印）、复试通知书、身份证件和专家推荐信等参加复试，并根据

学院要求做好复试前相关准备工作。

4．考生须密切留意学校及学院发布的相关信息，保持各类联络

方式畅通。

三、复试考生资格审核

考生须凭本人初试准考证、复试通知书、符合报考条件的身份证

件、专家推荐信，进行资格审查。审查符合条件者，方能参加复试。

未在规定时间内参加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不合格者不予参加复试。

1．时 间：5月 19 日 15:00



2．地 点：华南理工大学五山校区 5 号楼 209 室

四、复试

1．复试流程

5 月 19 日 15:30，考生凭本人身份证件及准考证在华南理工大学

五山校区 5号楼 209 候考室集中候考，集中候考期间考生不得中途离

开，手机、电子手表、平板及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全程集中保管。

小组内考生面试顺序将现场抽取，请考生及时到场。面试期间，考生

根据现场工作人员指引，依次到达面试考场，等待面试正式开始。面

试结束后，考生携带本人全部物品离开考试区域，不得在考场附近逗

留。

2．复试内容

（1）外语听说能力测试（满分 100 分）

复试时间约 5分钟，随机抽题，考生当场作答，根据考生表现综

合评分。

（2）综合素质与专业知识面试（满分 100 分）

考生准备 5 分钟以内的 PPT 汇报。内容可包含：本科各年级设计

作业、学习经历、学生活动、拟攻读学位研究计划、科研能力获奖等

个人特色成果。评委和考生进行现场问答交流，评委根据考生综合表

现独立评分。

以上两部分内容一起进行，每位考生复试总时间为 20分钟。

五、成绩计算与师生双向选择

1．成绩计算



（1）复试成绩=综合素质与专业面试成绩×90%+外语听说能力成

绩×10%（四舍五入，保留 2位小数）。

（2）总成绩=复试成绩

（3）5月 20 日起，考生通过我校港澳台研究生招生系统查看复

试成绩、总成绩。

考生对本人成绩如有异议，须在学院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提

出。

2．师生双向选择

复试成绩合格的考生联系导师，进行师生双向选择。

3．拟录取考生名单确定后将在学院网站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3 个

工作日。

六、录取原则

1．录取工作按照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、科学的原则进行。根据师

生双向选择确定拟录取名单。

2．复试成绩不合格（四舍五入取整数低于 60分）者不予录取。

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考核或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取。

七、体检

拟录取全日制考生需参加体检。体检标准参照教育部、原卫生部、

中国残联印发的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》（教学

﹝2003﹞3号）规定，按照《教育部办公厅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普通

高等学校招生学生入学身体检查取消乙肝项目检测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http://www2.scut.edu.cn/law/main.htm），公示时间3个工作
http://www2.scut.edu.cn/law/main.htm），公示时间3个工作


（教学厅﹝2010﹞2 号）规定执行。体检表由考生自行在我校港澳台

研究生招生系统下载。

考生凭体检表到我校校医院参加体检。不参加体检或者体检不合

格者不予录取。新生入学后将进行体检复查，若有弄虚作假者取消入

学资格。

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电话：020-87113734

联系人：杨老师


